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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424 号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进行

事后审查的过程中，关注到如下事项： 

1.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 2.79 亿元，同比

上升 9.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255.67 万元，

扭亏为盈且同比上升 121.22%；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480.63 万

元，同比上升 97.0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185.22

万元，同比下降 156.11%；销售费用为 2,879.07 万元，同比下

降 44.96%。你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9 日披露的《2021 年度业绩

预告》显示，你公司预计 2021 年归母净利润为 4,800-6,800 万

元，扣非后净利润为 700-2700 万元，与年报披露的实际业绩存

在较大差异。 

你公司已连续 8 年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负值，连续 5 年经营

活动现金流量为负值，年审会计师连续 4 年对你公司出具了带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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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 

请你公司： 

（1）结合主要业务经营情况、行业环境变化、主要客户及

销售金额变动情况等，说明 2021 年你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上升、

净利润大幅上升，但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和销售费用大幅下降

的原因，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净利润变动趋势不匹配、销售费用

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匹配的原因； 

（2）比较 2021年业绩预告与年报披露的实际业绩之间的差

异，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和发现时点，未及时修正业绩预告的原

因，是否与年审会计师存在较大分歧，如是，请说明具体情况及

涉及科目、金额； 

（3）结合连续多年被出具带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的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意见，说明你公司 2021 年已采取的改善

持续经营能力的应对措施，以及未来的主要经营计划（如有），

亏损是否具有持续性，是否存在影响持续经营假设的因素。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4 月对你

公司 2020年度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且与你

公司董事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意见不一致，你公司于 2021

年 7 月变更年审机构为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你公司《2021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显示，202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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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保留意见的子公司公章失控、稠州银行股权转让纠纷、关联

收购涉嫌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事项均已整改完毕。其中，稠州银

行案中，你公司拟以 14,640 万元向中易金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易金经”）转让稠州银行股权，但中易金经仅支

付 50%交易价款后不再支付。你公司于 2020 年度将持有稠州银

行股权相应的账面成本 11,640.00 万元及在其他应付款核算的

已收部分股权转让款 7,320.00 万元终止确认，同时将差额确认

投资损失 4,320.00 万元。2021 年 11 月，法院对你公司申请追

加案件第三人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截至目前，你公司已提起上

诉并要求中易金经及案件第三人共同承担返还股权转让款的义

务。你公司《2021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显示，报告期仅

存在 1 项因信息披露违规被立案调查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

陷。 

请你公司： 

（1）说明变更年审机构的具体原因，前任会计师事务所解

聘时陈述意见的具体情况，是否系因在涉及保留意见的相关事项

上与你公司存在重大分歧导致被解聘，是否存在审计范围受限等

情形； 

（2）说明中易金经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可能

导致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中易金经仅支付 50%的股权转让款便

取得稠州银行股权，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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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与稠州银行相关方的诉讼纠纷仍在进行中，说明

该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是否已消除，你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报告的结论是否准确、完整； 

（4）说明针对报告期内多次信息披露违规已采取和拟采取

的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如有）。 

请年审会计师对你公司 2020 年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涉及的保

留事项是否消除进行核查，并对上述问题（1）（2）（3）进行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年报显示，截至 2021 年末，你公司因特许经销权纠纷、

预计市场推介服务费等事项确认预计负债账面余额为 1,137.60

万元。其中，预计负债-未决诉讼余额由期初的 4,596.29万元降

至 613.89 万元，预提推介服务费新增 523.71 万元。2021 年你

公司营业外收入-预计负债转回为 4,270.63万元，全部计入当期

非经常性损益，是你公司报告期扭亏为盈的重要原因。 

请你公司： 

（1）结合具体诉讼案件情况及进展等，说明 2021年预计负

债计提、转回及余额变动的计算过程及依据，本期预计负债转回

与以前年度转回依据是否发生变化，如是，说明具体原因； 

（2）结合你公司连续三年对相关诉讼案件大额转回预计负

债的情况，说明前期计提预计负债时是否充分依据当时的事实和

所掌握的证据合理预计诉讼损失，当时所作的估计是否与事实严

重不符，是否存在应当按照重大会计差错更正进行处理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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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明产生预提推荐服务费的相关业务背景、商业模式、

计入预计负债的依据及计算方法。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详细

说明针对预计负债余额、转回期间、金额准确性等所履行的审计

程序。 

4.年报显示，你公司存货账面期末余额为 6,617.76 万元，

同比下降50.07%；账面价值为3,522.40万元，同比下降47.27%；

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77.68 万元且仅对委托加工物资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转回原材料、库存商品、发出商品存货跌价准备

5,047.64 万元。而 2020 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954.06 万元，

转回存货跌价准备 4,217.32 万元。年报显示，存货变动较大的

原因为 2021 年积极处理了往年老货库存。 

请你公司： 

（1）说明 2021 年相较 2020 年处理往年库存情况的具体差

异及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库存商品的名称、金额、库龄、计提跌

价准备的情况、你公司处理往年库存的方式、承接往年库存的主

要客户名称及与你公司的关联关系、主要产品市场价格及销量情

况、可变现净值的计算方法、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等； 

（2）说明 2021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较少且不对原材料、

库存商品、发出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转回大额存货跌

价准备的依据及合理性，此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时点及金额是

否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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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年报显示，2021 年末，你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1.33

亿元，账面价值为 7,748.82万元，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3,605.05

万元，转回 1,258.02 万元，而 2020 年仅计提坏账准备 121.02

万元，转回 304.50 万元。 

请你公司： 

（1）说明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名称，应收账款的发

生时间、原因、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与你公司及你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2）说明本期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和转回金额均大幅提升的

原因及依据，转回减值准备的欠款对象、计提减值准备的时间和

金额，相关欠款方是否具有支付欠款能力和意愿，上一报告期计

提坏账准备是否充分，是否存在通过频繁计提和转回应收账款减

值准备进行业绩操纵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1 年服装制造业的毛利率为 48.03%，

同比上升 26.84%。其中，线上销售毛利率为 59%，同比上升 25.57%；

直营销售的收入为 2,931.27万元，同比下降 40.67%，但毛利率

为 40%，同比上升 78.50%；加盟销售毛利率为 58%，同比上升

19.82%；团购销售毛利率为 38%，同比上升 12.48%。 

请你公司结合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下游市场需求变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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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业务模式及经营情况，说明报告期相关产品毛利率大幅上

升的原因及合理性，特别是直营销售收入减少而毛利率上升的原

因及合理性。 

7.年报显示，2021 年末，你公司应收票据余额为 4,104.34

万元，计提坏账准备 205.22万元，而 2020年末应收票据余额为

0。 

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发生应收票据的欠款方、金额及形成原

因，相关方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2020 年末余额为 0 而

本年采用应收票据的主要考虑。 

8.你公司《2021 年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

专项说明》显示，2021 年你公司对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的广东

信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分别为 349.17 万

元和 16.50万元，形成原因为服务费，其他应收款 200万元，形

成原因为押金及保证金；对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的上海易势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的应收票据 352.76 万元，形成原因为服务费。 

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述款项发生的业务背景，关联交易的必

要性及定价的公允性，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

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你公司资金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你公司年报未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3号——行业信息披露》中纺织服装相关业的披露要求完整、

准确披露相关信息，如实体门店分布情况、直营门店营业收入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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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前五的门店情况，前五大加盟商及分销商的名称、开始合作时

间、是否为关联方等，请自查并补充披露相关信息。 

10.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对前述问题的核查情况及结论，说明

是否存在以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标准意见替代保留意见、否定意见

或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形，在此基础上说明审计意见是否客观、谨

慎，是否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 号》的有关规

定。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2 年 6 月 13日前

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2022年 5月 30日 

 

 

 


